关于中广核叶集区集安渔光互补光伏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中广核新能源(六安市叶集区)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的《中广核叶集区集安渔光互补光伏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由安徽宥莘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总体意见及项目内容

原则同意《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措施和结论，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进行建设。项目建设规模具体如下：

规划装机交流侧总容量为200MW，设计安装350000块峰值功率为730Wp单晶硅光伏组件，全站共分为133个发电单元，组串式逆变器625台。每个光伏发电单元配置1台35/0.8kV双绕组箱式变压器，共133台箱变。光伏场区汇集成8组35kV集电线路接至220kV升压站。

项目采用分块发电、集中并网方案，将系统分成133个并网发电单元，每回35kV集电线路由12~21台箱变并联构成，共8回集电线路。其中35kV直埋电缆长度约104.4km，35kV架空线路长度约67.9km。架空线路共新建角钢塔369基。

新建一座220kV升压站，升压站由220kV配电装置区和生产办公区两个部分组成；配电装置区包含户外GIS、主变（1台200MWA三相、双绕组、自冷型油浸式低损耗有载调压变压器）、接地变、配电装置楼、SVG、事故油池。

二、项目建设及运行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落实施工期各项污染治理措施。落实施工期各项生态保护和水土流失等污染防治措施，做好施工后的迹地恢复等工作。

（二）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临时化粪池处理后清掏用于周边绿化和农田灌溉。将施工废水收集后进行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工程养护、机具清洗和场地洒水等，不外排周边地表水环境。运营期升压站设置1座地埋式污水处理装置，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收集处理后用于场内绿化，不外排周围地表水体。

（三）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场地布局、运输路线，禁止夜间施工；优先采用低噪设备、工艺，避免多台设备同时施工，控制车辆运输车速和鸣笛。施工前在部分受施工噪声影响较大的敏感点处设置临时声屏障，需满足《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要求。运营期光伏区、升压站区域采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维护保养，降低噪声源强。升压站厂界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光伏区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要求，环境敏感目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标准要求。

（四）按“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处置原则，认真落实固废分类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运行期定期对事故油池进行安全检查，确保无渗漏，无溢流。加强危废暂存间、污水处理装置等场所管理，落实源头预防、分区防渗措施，避免区域地下水和土壤环境受到污染。

（五）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前，主动向叶集区生态环境分局进行申报，叶集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本项目施工期的监督管理，你公司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至叶集区生态环境分局。

（六）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相关规定完成项目竣工“三同时”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并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
（七）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五年内建设有效。工程在初步设计及施工阶段有调整时，应重新确认项目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并向市生态环境局上报变更文件和材料。工程内容调整幅度较大或路径两侧环境保护目标变化较大时，应向市生态环境局提出申请，市生态环境局将根据变更情况及相关要求，决定项目是否需要重新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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